霍残联〔2023〕1号

霍山县残联关于办理2023年按比例安排

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的通知

全县各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社会组织、各直属机构：

根据《残疾人就业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8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7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9〕2015号）和《关于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残联厅函〔2022〕6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2023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审核对象

霍山县2022年度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。

二、审核时间

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。2023年11月1日起网上申报系统关闭，不能继续申报。
三、申报方式

网上申报（全程网办）：用人单位通过PC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（https://www.ahzwfw.gov.cn/），搜索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事项，选择对应行政区域“六安市霍山县”--选择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--进入单位法人账户在线办理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用人单位注册（首次办理用户需要）、登录系统后，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。

1.2022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申报表；

2.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
3.残疾职工的入职材料（劳动合同或机关事业单位在编证明）； 
4.残疾职工上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记录（系统无法自动校验到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时须提供个人参保证明）；

5.残疾职工上年度医疗保险缴费记录（系统无法自动校验到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时须提供个人参保证明）；

6.用人单位上年度通过金融机构向残疾职工支付工资的证明（系统无法自动校验到残疾人工资情况时需提供）；

7.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议（仅限劳务派遣用工的残疾职工认定时填报）。

注：材料1、2、7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事项下载。
五、相关说明

1.2022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如在规定时限未申报的，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，由税务机关按规定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，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

2.用人单位应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并保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，申报材料需加盖本单位公章；

3.用人单位申报通过后，可在承诺办结日前随时登录年审系统，获取告知信息、了解办理状态。已办结的，可以下载打印电子认定书；

4.根据《关于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残联厅函[2022]63号）文件精神，原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家庭增收加快实现小康步伐的意见》（皖办发〔2014〕25号）文件中关于“对安排残疾人大学生，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办理保险的用人单位，按安排2名残疾人计入就业比例”政策不再执行；

5.依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。各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做好本单位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审核申报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业务咨询人员及电话： 金翠萍  0564-5106617
霍山县残疾人联合会
2023年3月3日  
霍山县残疾人联合会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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